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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安应委2025年挂牌督办重大安全隐患一览表

	序号
	隐患单位名称
	地址
	隐患主要内容
	违反判定依据
具体条款和内容
	整改要求
	责任单位
	督办
属地
	督办
部门
	完成
时间
	完成情况

	1
	淮河镇
东小河桥
	随县淮河镇铁山社区三组
	该桥冲毁，影响行人车辆通行安全。
	违反《公路运营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第五条：桥梁技术状况评定为5类，尚未实施危桥改造且未封闭交通的。
	拆除重建该桥梁
	淮河镇人民
政府
	随县
人民政府
	随州市交通运输局
	2025年10月30日
	已完成

	2
	随县殷店镇农村福利院
	随县殷店镇塔儿山村四组
	湿式报警阀存在故障，室外楼梯未设置乙级防火门，无室外消火栓，消防水泵控制柜未设置消防用电设备末端自动切换装置。
	违反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（GB35181-2017）第5.3.3条第C项：人员密集场所、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、重要场所存在第7章规定的任意综合判定要素4条及以上，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。
	湿式报警阀正常联动控制；室外楼梯按要求设置乙级防火门；按规定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；消防水泵控制柜按要求设置消防用电设备末端自动切换装置。
	随县殷店镇农村福利院
	随县
人民政府
	随州市
民政局
	2025年12月30日
	已完成

	3
	黄杨线县道
	广水市易家湾至旱井冲村路段
	该线路目前为纯水泥路线，长达5km的路程及各平交路口无任何安防设施及道路标线，导致三年内发生一般事故13起，死亡6人，伤11人
	违反《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规范》附录1《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分类参考标准》第二类 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分类第3项第（3）款：一定时间内，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（含简易事故）情况突出的。
	为该线路完成全线所有通村路口清障，并安装减速板、提示牌、震荡带、爆闪灯等安防设施，完成线路全段标线施划。
	广水市交通运输局
	广水市
人民政府
	随州市交通运输局
	2025年11月30日
	已完成

	4
	白云高中
	曾都区交通大道1112号两水三路
	白云高中教学楼、宿舍楼、食堂等建筑，未经消防验收。
	违反《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》第三条第7款：校园内的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、食堂等各类房屋建筑，在施工前未依法取得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意见的，或在投入使用前未取得消防验收（备案）合格意见的。
	开展消防设计审查，完善消防设施设备，消除消防安全隐患，按照相关规定，补办消防审验手续。
	白云
高中
	曾都区
人民政府
	随州市
教育局
	2025年9月30日
	已完成

	5
	中科源湖北省物业发展有限公司
	曾都区迎宾大道48号滨湖湾小区
	小区4号楼二单元1台、5号楼一单元1台、5号楼二单元1台、8号楼一单元2台，合计5台电梯检验不合格。
	违反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二）款：特种设备未经监督检验或者经检验、检测不合格，继续使用的。
	立即停止使用检验不合格电梯，对电梯进行维修或更换。
	中科源湖北省物业发展有限公司
	曾都区
人民政府
	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2025年9月30日
	已完成

	6
	随州市曾都区布隆包装有限公司
	随州市曾都区北郊烈山大道与清河路交汇处（汇鸿大厦）8楼837号
	消防车道被占用堵塞，厂房内有火灾隐患的部分未采取防火分隔措施，未按国家技术标准设置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，人员密集场所未设置卷帘门，丙类库房未按技术标准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
	违反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（GB35181-2017）第5.3.3条第C项：人员密集场所、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、重要场所存在第7章规定的任意综合判定要素4条及以上，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。
	厂房停止使用，按照消防技术规范落实整改要求，整体搬迁他处。
	随州市曾都区布隆包装有限公司
	随州高新区管委会
	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
	2025年12月30日
	已完成



